附件1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序号
	
行业名称
	
中小企业界定标准(满足其一)

	
1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20000万元

	
2
	
工业
	
从业人员<1000人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

	
3
	
建筑业
	
营业收入<80000万元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

	
4
	
信息传输业
	
从业人员<2000人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

	
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300人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

	
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300人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

	
7
	
其他未列明行业
	
从业人员<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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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
(工信部企业〔2026〕2号文件明确，针对新申报企业)


需同时满足以下六项指标：
(一)已获得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截至上年末从事 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3年以上。
(二)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达1500万元以上或近两年新增 股权投资(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总额2000万元以上，主 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不低于80%,上年末资产负 债率不超过80%。
(三)近两年研发费用均不低于100万元，且每年占营业收 入比重均不低于3%。
(四)拥有1项以上与主导产品相关的I 类知识产权，且实 际应用并已产生经济效益。对近三年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 励(排名前三)或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的企业，不 考察本项指标。
(五)主导产品在国内或国际细分市场占有率较为靠前，且 享有一定知名度、影响力。
(六)本年度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得分达50分以上 (复核企业近两年任意一年达50分以上即可)。指标体系见《中 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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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选取考虑
	指标类型

	

专业化
(15%)
	
业务专注
	从事细分市场年限
	反映在细分市场投入程度
	正向

	
	
	细分行业营业收入排名
	反映在细分市场中竞争成效
	正向

	
	技术聚焦
	发明专利集中度
	反映技术成果领域聚焦情况
	正向

	
	专业地位
	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数 量
	反映在细分行业的影响力
	正向

	


精细化
(20%)
	
经营效率
	人均营业收入超出行业均值情况
	反映劳动产出效率
	正向

	
	
	净资产收益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
	反映资产利用效率
	正向

	
	
	成本利润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
	反映投入产出效率
	正向

	
	管理效率
	销售和管理费用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
	反映管理效率
	逆向

	
	质量控制
	企业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情况
	反映质量管理水平
	正向

	
	
	产品获得权威机构认证情况
	
	

	
特色化
(15%)
	市场优势
	毛利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
	反映超额盈利能力
	正向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评测得分/获得智能工厂、5G工 厂等称号/两化融合发展水平/通过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贯标
	
反映数字化水平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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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选取考虑
	指标类型

	
	
绿色化标杆
	获得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色 产品、能效/水效“领跑者”企业等称号，符 合环保装备制造业规范条件
	
反映绿色化水平
	
正向

	
	国际拓展
	PCT专利数量
	反映国际化水平
	正向

	


创新能力
(35%)
	创新投入
	研发投入
	反映研发投入的绝对水平
	正向

	
	
	研发投入占比
	反映研发投入的相对水平
	正向

	
	创新产出
	发明专利数量(加权)
	反映创新成果数量
	正向

	
	
	发明专利网络点度中心度
	反映创新成果质量
	正向

	
	创新组织
	研发机构建设水平
	反映创新组织能力
	正向

	
	
	研发人员数量及占比
	反映创新组织规模
	正向

	
成长性
(15%)
	市场扩张
	营业收入增长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
	反映收入增长情况
	正向

	
	盈利提升
	利润增长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
	反映利润增长情况
	正向

	
	资产积累
	净资产增速超出行业均值情况
	反映净资产增长情况
	正向


附注：
1.从事细分市场年限 。指企业从事某一细分市场的年限。计算方法为：截至上年末，企业从事细分市场的时间。
2.细分行业营业收入排名。指企业营业收入在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排名，使用近三年数据均值消除企 业经营波动影响。计算方法为：与其他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相比，企业近三年营业收入排名均值。
3.发明专利集中度 。指企业所拥有的授权发明专利在同一大类的集中程度。计算方法为：截至上年末，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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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集中度= [image: ] 。 其中，x 表示企业发明专利(只考虑企业为第一专利权人的发明专利，下同)总数， x; 表示 企业在i 大类(基于IPC 分类号)的专利数量。
4.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数量。指企业主持或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数量。计算方法 为：截至上年末，企业主持制(修)订国际标准数量*5+主持制(修)订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数量*3+参与制(修) 订国际标准数量*2+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1。
5.人均营业收入超出行业均值情况。指企业的人均营业收入超出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平均水平情况。计 算方法为：截至上年末，企业近三年人均营业收入均值一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近三年人均营业收入均值。其中， 人均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年平均从业人数。
6.净资产收益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指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超出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平均水平情况。计算 方法为：截至上年末，企业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一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其中，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末净资产。
7.成本利润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指企业的成本利润率超出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平均水平情况。计算方法 为：截至上年末，企业近三年成本利润率均值一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近三年成本利润率均值。其中，成本利润 率=利润总额/产品销售成本。
8.销售和管理费用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指企业的销售和管理费用率超出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平均水平情 况。计算方法为：截至上年末，(企业近三年销售费用均值+企业近三年管理费用均值)/企业近三年营业收入均值 一(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近三年销售费用均值+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近三年管理费用均值)/同行业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近三年营业收入均值。本指标为逆向指标。
9.企业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情况。指企业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情况，反映企业质量管理水平。计算方法为：
A. 获 得 国 家 级 质 量 奖 或 者 质 量 管 理 能 力 等 级 获 评 为 卓 越 级 ， 得 1 0 分 ；B.  获 得 省 级 质 量 奖 或 者 质 量 管 理 能 力 等 级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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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预防级，得5分； C. 质量管理能力等级获评为保证级，得3分； D. 获得 ISO9001 等管理体系认证或者质量管理 能力等级获评为检验级，得1分； E. 其他，得0分。以最高分为准，不重复累加。
10.产品获得权威机构认证情况。指企业产品获得发达国家或地区权威机构认证情况，包含我国权威认证机构。 计算方法为：A. 获得发达国家或地区权威机构认证，得10分； B. 未获得，得0分。以最高分为准，不重复累加。
11.毛利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指企业毛利润超出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平均水平情况。计算方法为：截至上 年末，企业近三年毛利率均值一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近三年毛利率均值。其中，毛利率=(营业收入一营业成 本)/营业收入。
12.数字化转型评测得分/获得智能工厂、5G 工厂等称号/两化融合发展水平/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指企 业依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评测标准(2024年版)》进行自测的结果超出行业自测结果平均水平情况。计算方法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评测得分。如企业获得部智能工厂、5G 工厂等称号、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入选企业、两化融合 发展水平评价得分90分以上或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该项指标得分记为满分。
13.获得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色产品、能效/水效“领跑者”企业等称号，符合环保装备制造业 规范条件。指企业获得以上称号，符合环保装备制造业规范条件。计算方法为：获得以上称号加0.5分。
14.PCT 专利数量。指企业拥有的PCT 专利数量。计算方法为：截至上年末，企业拥有的PCT 专利总数。
15.研发投入。指企业研发费用投入总额。计算方法为：截至上年末，企业近三年研发投入均值。
16.研发投入占比。指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计算方法为：截至上年末，企业近三年研发投入占比均值。
17.发明专利数量(加权)。指企业拥有的授权发明专利数量。为了考察企业近年以来的发明创新成果，对近三 年获得的发明专利赋予更高权重。计算方法为：截至上年末，近三年获得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2+其他年份获得的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18.发明专利网络点度中心度 。指企业拥有的授权发明专利在发明专利引用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情况。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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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点度中心度= [image: ]  其中，xij为企业各项专利在发明专利引用网络的连边数量。
19.研发机构建设水平。指企业所建设的研发机构情况。计算方法为：A.拥有国家级实验室、研发中心，得10 分 ；B.拥有省部级实验室、研发中心，得5分； C. 自建实验室、研发中心，得3分； D. 其他，得0分。以最高分为 准，不重复累加。
20.研发人员数量及占比。指企业拥有的研发人员数量。计算方法为：截至上年末，企业研发人员总数及占员工 人数比重。
21.营业收入增长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营业收入增长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计算方法为： 截至上年末，企业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一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
22.利润增长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利润增长率超出行业均值情况。计算方法为：截至上年 末，企业近两年利润增长率均值一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近两年利润增长率均值。
23.净资产增速超出行业均值情况。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净资产增速超出行业均值情况。计算方法为：截至上年 末，企业近两年净资产增速均值一同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近两年净资产增速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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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标准
(甬经信中小〔2022〕124号文件明确，针对复核企业)


一、认定条件
同时满足以下四项条件即视为满足认定条件：
(一)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2年以上。
(二)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不低于100万元，且占营业收入 总额比重不低于3%。
(三)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1000万元以上，或上年度营 业收入总额在1000万元以下，但近2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 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
(四)评价得分达到60分以上或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近三年获得过省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三； 或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五。
2.近两年研发费用总额均值在1000万元以上。
3.近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 6000万元以上。
4.近三年进入“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0 强企业组名单。
二、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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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创新能力四类十五个指标， 评价结果依分值计算，满分为100分。
( 一)专业化指标(满分25分)
1.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满分5 分 )
A.80%以 上 ( 5 分 )
B.70%-80%(3 分 )
C.60%-70%(1 分 )
D.60%以 下 ( 0 分 )
2.近2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满分10分)
A.10%以上(10分)
B.8%-10%(8 分 )
C.6%-8%(6 分 )
D.4%-6%(4 分 )
E.0%-4%(2  分 )
F.0%以 下 ( 0 分 )
3.从事特定细分市场年限(满分5分)
每满2年得1分，最高不超过5分。
4.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满分5分)
A.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及关键领域“补短板”“锻长板” “填空白”取得实际成效(5分)
B.属于工业“六基”领域、中华老字号名录或企业主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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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关键产业链重点龙头企业(3分)
C.不属于以上情况(0分)
(二)精细化指标(满分25分)
5.数字化水平(满分5分)
A.三级以上(5分)
B. 二级(3分)
C. 一 级(0分)
6.质量管理水平(每满足一项加3分，最高不超过5分)
A.获得省级以上质量奖荣誉
B.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获得ISO9001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C.拥有自主品牌
D.参与制修订标准
7.上年度净利润率(满分10分)
A.10%以上(10分)
B.8%-10%(8 分 )
C.6%-8%(6  分 )
D.4%-6%(4 分 )
E.2%-4%(2 分 )
F.2%以 下 ( 0 分 )
8.上年度资产负债率(满分5分)
A.50%以 下 ( 5 分 )
B.50%-60%(3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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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0%-70%(1 分 )
D.70%以 上 ( 0 分 )
(三)特色化指标(满分15分)
9.上市阶段(满分3分)
A.已完成北交所、科创板、创业板、主板上市(3分)
B. 上市申请已获得证监会、交易所受理或者已到主管部门申 报辅导备案(2分)
C.已进入上市辅导期(1分)
D.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10.标准制(修)订情况(满分6分)
A.主持或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2 个及以上(6分)
B. 主持或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1 个 ( 3 分 )
C.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11.创新成果转化及海外市场拓展情况(满分6分)
A. 企业近三年获得国家首台套产品认定，新技术新产品认定 (含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临床批件和批准文号，在研创新药、改 良型新药和生物类似药Ⅱ期、Ⅲ期临床批件和药品批准文号)1 项以上(6分);
B. 企业获得省级“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等应用政 策支持(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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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产品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产品认证(国际标准协会行业认 证)1项以上(3分);
D. 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四)创新能力指标(满分35分)
12.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满分10分) A.I类高价值知识产权1项以上(10分)
B. 自主研发 I 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8分) C.I  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6分)
D.Ⅱ 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2分)
E. 无 ( 0 分 )
13.上年度研发费用投入(满分10分)
A.研发费用总额500万元以上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 总额比重在10%以上(10分)
B. 研发费用总额400-5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 总额比重在8%-10%(8分)
C.研发费用总额300-4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 总额比重在6%-8%(6分)
D.研发费用总额200-3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 总额比重在4%-6%(4分)
E.研发费用总额100-2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 总额比重在3%-4%(2分)
F.不属于以上情况(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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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上年度研发人员占比(满分5分)
A.20%以 上 ( 5 分 )
B.10%-20%(3 分 )
C.5%-10%(1  分 )
D.5%以 下 ( 0 分 )
15.建立研发机构级别(满分10分)
A.国家级(10分)
B. 省级(8分)
C.市级(4分)
D.市级以下(2分)
E.未建立研发机构(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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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1


新申报企业佐证材料清单(供参考)


1.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评价表。在培育平台下载打印，相关数 据须与培育平台保持一致，在“真实性声明”处由法定代表人签 字，并在封面加盖公章。
2.企业营业执照扫描(或复印)件。
3.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并下载，网址：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4.2024、2025年度审计报告。
5.近两年新增股权投资(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2000 万元以上(仅上年度营业收入在1500万元以下企业提供)。
6.2025年12月底缴纳社保人数证明；研发人员花名册。
7.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佐证材料，不包含转 让的知识产权(注： “I 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含国防专 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 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Ⅱ类知识产权包括与主 导产品相关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不含 商标])。
8.研发机构佐证材料。
9.主导产品在国内或国际细分市场占有率情况说明，要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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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靠前，且享有一定知名度、影响力。
10.本年度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分得分(培育平台截 图 )。
11.质量管理水平：
①宁波市级及以上质量奖荣誉证书。
②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③自主品牌(产品注册商标证或其他相关材料)。
④参与制修订质量管理相关标准。
12.数字化水平(培育平台上数字化水平自测结果截图)。
13.特色化指标：
①上市阶段：A.北交所、科创板、创业板、主板上市； B. 申请已获得证监会、交易所受理，需提供交易所(科创板/创业 板)或证监会(主板)的受理函； C. 进入上市辅导期。
②标准制(修)订情况，包括主持或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制(修)订，团体标准不予认可。
③创新成果转化及海外市场拓展情况：A.近三年获得国家首 台套产品认定，新技术新产品认定(含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临床 批件和批准文号，在研创新药、改良型新药和生物类似药Ⅱ期、 Ⅲ期临床批件和药品批准文号); B.获得省级“首台套”“首批 次”“首版次”等应用政策支持；C.产品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产 品认证(国际标准协会行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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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企业佐证材料清单(供参考)


一、适用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直通车条件的
1.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评价表。在培育平台下载打印，相关数 据须与培育平台保持一致，在“真实性声明”处由法定代表人签 字，并在封面加盖公章。
2.企业营业执照扫描(或复印)件。
3.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并下载，网址：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4.2025年度审计报告；
5.2025年12月底缴纳社保人数证明；
6.直通车佐证材料(提供以下四项的其中之一):
①近三年获得过省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三； 或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五；
②近两年研发费用总额均值在1000万元以上；
③近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 6000万元以上；
④近三年进入“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0 强企业组名单。
二、不适用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直通车条件的
附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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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评价表。在培育平台下载打印，相关数 据须与培育平台保持一致，在“真实性声明”处由法定代表人签 字，并在封面加盖公章。
2.企业营业执照扫描(或复印)件。
3.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并下载，网址：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4.2024、2025年度审计报告。
5.近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达 2000万元以上(仅上年度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企业提供)。
6.2025年12月底缴纳社保人数证明；研发人员花名册。
7.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佐证材料，不包含转 让的知识产权(注：  “I  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含国防专 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 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Ⅱ类知识产权包括与主 导产品相关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不含 商标])。
8.研发机构佐证材料。
9.质量管理水平：
①宁波市级及以上质量奖荣誉证书。
②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③自主品牌(产品注册商标证或其他相关材料)。
④参与制修订质量管理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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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数字化水平(培育平台上数字化水平自测结果截图)。
12.特色化指标：
①上市阶段： A.北交所、科创板、创业板、主板上市； B. 申请已获得证监会、交易所受理，需提供交易所(科创板/创业 板)或证监会(主板)的受理函； C. 进入上市辅导期。
②标准制(修)订情况，包括主持或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制(修)订，团体标准不予认可。
③创新成果转化及海外市场拓展情况：A.近三年获得国家首 台套产品认定，新技术新产品认定(含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临床 批件和批准文号，在研创新药、改良型新药和生物类似药Ⅱ期、 Ⅲ期临床批件和药品批准文号); B.获得省级“首台套”“首批 次”“首版次”等应用政策支持；C.产品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产 品认证(国际标准协会行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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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6
2026年度宁波市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名单汇总表
属地经信部门(盖章)

	序号
	属地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主导产品名称
	4位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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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2023年度宁波市第一批到期复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汇总表
属地经信部门(盖章):

	序号
	属地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主导产品名称
	4位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符合直通条件情况
(填1、2、3、4序号)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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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各地经信部门咨询电话


	序号
	属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海曙区
	欧子琛
	55883423

	2
	江北区
	陆宇杰
	89582778

	3
	镇海区
	徐 擂
	89287356

	4
	北仑区
	刘家鹏
	89384559

	S
	鄞州区
	张 真
	89296921

	6
	奉化区
	童 飚
	89293973

	7
	余姚市
	章飘级
	89554218

	8
	慈溪市
	陈 睿
	89596681

	6
	宁海县
	汪 韵
	65268018

	10
	象山县
	练 建
	89387980

	11
	前湾新区
	孙 雁
	89280293

	12
	高新区
	任悦丽
	89288804






[bookmark: _GoBack]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6年3月26日印发


image1.png
> (X,/x)?




image2.png
> X,




